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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:檢送「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高階證書到期換證作業須知」’請查照

正本

副本

各縣市衛生局﹑各縣市藥師公會、中華氏國藥劑生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
已取得戒菸高階證瞥之藥事人員

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、本會文存

靈孽傲



匪
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高階證書到期換證作業須知（藥師公含全聯含

換證標準:

六年內須累積教育積分至少12點。

（齋艘課程積分至少6點﹢其他積分至多6點-

實體課程積分至少6點:

l.全聯會舉辦的輔導模式例會課程。（現場測

驗未達70分者’需再次參加輔導模式例含

課程。﹚

2.國健署委託單位辦理之戒菸服務相關學術

活動﹑教育課程等撕體課程。

其他秋分至多6點:

參力o過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種籽師

資訓練課程、擔任戒菸相關講師﹑線

上課程、發表論文、參加戒菸服務相

關研討會或擔任實習藥局及其他經

國健署認定之教育積分。

主動提出換證申請

l07年6月起僅受理商階資格溢書於l07.l2.3l前到期者

謊將以下鴦料掛號寄至（地址:l0452台北市民榷來路一段67號5樸’

信封上揹榷蠣戎菸商階證簪換證申請

l.證書換發申請表（附件l）

2‧戒菸治療服務法制教育-簽署回復單（附件2

換發資格證書:將由國健箸委託單位進行換

證審查’統一於證書到期日前二星期以掛號

寄發‧

是否於期

限內提出

申請



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高階證書到期換證作業須知

一、人員責格定義:

「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」係指領有藥師或藥劑生證書及執業執照,

並完成國健署委託單位辦理之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訓練課程及資習

（初階、進階、高階48小時）取得學分認證書。

二、高階證書6年效期內’需累積l2點戒菸教育積分（實體課程積分至少

6點,其他積分至多6點）,持積分證明分別向國健署委辦單位進行換

證作業。

三、本證書效期屆滿,未達教育積分者,可有6個月緩衝期,取得足夠教

育積分,可再提出申請;若仍未辦理完成換證作業,請重新參與高階

34小時之匐II練課程。

四、教育積分累積方式如下:

（一）膏體課程穡分至少6點

l.參加藥師公會全聯會舉辦的輔導模式例會課程。（輔導模式例會課

程一次3點）

2‧參加國健署委辦單位辦理之戒菸服務相關學術活動、教育課程等實

體課程,依資際上課時數,發給學員每人每小時教育積分l點。（以

主辦單位提供的證明為主）

（二）其他積分至多6點

l.曾參與國健署委辦單位於l0l-l04年期間辦理之「藥事人員戒菸衛

教師種籽師資訂II練課程」,依瓷際上課時數,發給學員每人每小時

教育積分l點,擔』任講師給予2點。

2.擔任初﹑進階及高階訂∣I練課程講師,給予每人每節教育穡分2點。

3.擔任戒菸班、戒菸宣導、戒菸講座講師,給予每人每節教育積分l

點。（需檢附主辦單位提供的公文或課程表）

4.線上課程:參力口國健署委辦單位辦理之E-learning課程,發給學員

每人每小時積分l點。

5.於國健署委辦單位出版之週刊、雜誌等發表有關「戒菸服務」原著

論文者,每篇第一作者可獲得積分2點,第二作者l點。



已
﹦

6.參加戒菸服務相關研討會,給予學員每人每小時教育積分l點。（p

主辦單位提供的證明為主）

7.擔任實習藥局之藥事人員’每人每年獲得積分0‧5點。（限當年度有

提供簡習服務者﹚

8.贊習藥局的藥師為輔導模式的輔導員’輔導藥局簽約,1年輔導3

間藥局簽約成功可獲得積分l點,上限為2點。

9.輔導已在執行戒菸服務藥局改變開立藥品習慣（每次給藥量應以

l～2週為原則）,l年輔導3間藥局改變開立藥品習慣成功可獲得稍

分l點,上限為2點。唯需由戒菸治療管理中心提供名單,並請輔

導員提出申靖。

l0.輔導員輔導藥局達到品質改善措施的4個指標者’1年輔導l間可

抵2學分。唯需由戒菸洽療管理中心提供名單’並請輔導員提出申

請。（第8、9點’從開始輔導後的l年,將請戒菸治療管理中心援

供數據判定。）

ll.其他積分之各項課程累釉方式至多可折抵教育積分3點。

（三）其他經國健署認定之教育積分。

|||

（四）以上各款教育積分認定方式由國健署認定公告之

五﹑證書適失∕補證之處理原則:

證書因故遮失,芳仍在有效期間者可申請補證,請填寫補發證書申請

表及切結書。

六、為提升戒菸服務之品質’避兔醫事人員違反相關規定,須於換證時檢

附「戒菸服務法制教育簽署回復單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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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菸治療藥事人員匐II練資格證明書

;申
請
人
資

嚼

所屬縣市公會

藥師公會

藥劑生公會

執
業
場
所

□社區健保藥尼

□非健保藥后

□醫院

□診所

口衛生月

□其他:

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月日

身份證字號 姓月 □男□女

高階證書字號 藥師﹙生）證書字號

執業場所名稱 執業場所代碼l

執業場所電話 （﹚分機
本表燙訊將依計豳提報國健署使用

置料漏填或髏填將無法發證’請注意∣

執業場所地址 □nI﹁

證書郵寄地址 nn「I

手機號碼 Emai|

展延條件

﹙缺一不可l

□賞體課程積分 點﹙至少6點l

□其他釉分.點﹙至多6點】

備拄欄l

※隨函應附文件

E 「 戒菸治療服務法制教育﹣簽署回復單

中華民國年月日

審查記錄﹙以下申謫人翮勿塽寫∣

證件:□齊全□未齊全

審核結呆:□通過□不通過

簽章

中華民國年月日



匝
戒菸服務法制教育﹣回復單

105年9月z6日版

為援醒您援供戒菸治療服務時加強遵循相關規定,請詳閱以下法制等責訊’避兔違反

相關規範8

提供戒菸治療服務時’請務必依據「醫事機構戒菸服務補助計螫契約書」規定辦理:

﹙一﹚有下列情形者,追繳2倍懲罰性違約金:
1‧醫寧人員未勰自緹供戒菸服務:包括以雹諧代替霄際看診、他人代領槳或其他惰節靈大

者。

2‧未完成戒菸服務酊】I練課程,取得學分認證’逕行提供戒菸治療服務‧

﹙二）有下列情形者’追繳10倍懲慟性違約金:
1’診次以少報多或領藥筮以少報多‧

2.登錄上傳「醫寧機構戒菸服務系統」之內容虛偽不宵‧
3.收治非保險對象或非戒菸就診個案,以戒菸治療服務之名籤,申報費用‧

q‧未提供戒菸洽療服務,卻自創就醫紀錄,申報霄用。

5.提供戒菸服務’換給非對症之藥品、營稔品或其他物品’申報賢用。

6‧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瞪明﹑報告或陳述,申報費用。

﹙三）有下列情形者,終止合約:

1.醫寧人員未親自提供戒菸服務:包括以電話代替霄際看診﹑他人代領藥或其他情節重大

者。

2.由未經戒菸服務向∣I練之醫寧人員援供戒菸服務‧

3’珍次以少報多或領藥量以少報多‧

▲.登錄上傳「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」之內容虛偽不齋。

5‧收洽非保險對象或非戒菸個案’而以戒菸治療之名拽’申報費用。

6.未提供戒菸服務’卻自創就醫紀錄,申報賃用。

7‘未提供戒菸服務,換鈐非對症之藥品﹑營養品或其他物品,申報費用。

8‧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、報告或陳述,申報費用。

9‧未經本署同愈’於登妃執紫堝所以外之處所援供本服務。

10‧違反本契約規定、醫療法、醫師法或全民健康保險法等相關法規者。

11.因醫療院所與中央健康保險署停止或終止特約關係而當然終止。

∣＊＊本人已閱續雖了解上述法制教育,＋辮理歲菸服務時將遵守相關規定＊﹡∣
註:本回復單並非視同簽約,如欲與國民健康署簽約執行本汁螫’請依相關程序援出申靖。

簽署人﹙簽章）: 日期:


